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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武奇会审﹝2025﹞005号

江汉区慈善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江汉区慈善会（以下简称“贵单位”）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4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

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

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

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贵单位、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单位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

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

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

是重大的。



- 2 -



资    产    负    债    表
会民非01表

单位名称：江汉区慈善会        2024年12月31日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2,411,900.44 12,390,714.49   短期借款 26

  短期投资 2   应付帐款 27

  应收帐款 3   应付工资 28

    减：坏账准备 4   其他应付款 29

应收帐款净额 5   应交税金 30

  其他应收款 6   预收帐款 31 100.00 100.00

  预付帐款 7   预提费用 32

  存   货 8 85,140.00 85,140.00   预计负债 33

  待摊费用 9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34

  一年内到期长期债权投资 10   其他流动负债 35

  其他流动资产 11 流动负债合计 36 100.00 100.00

流动资产合计 12 12,497,040.44 12,475,854.49 长期负债：

  长期借款 37

长期投资：   长期应付款 38

  长期股权投资 13   其他长期负债 39

  长期债权投资 14 长期负债合计 40

长期投资合计 15

固定资产：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原价 16 1,280.00   受托代理负债 41

      减：累计折旧 17 106.68 负债合计 42 100.00 100.00 

  固定资产净值 18 1,173.32

  在建工程 19

  文物文化资产 20

  固定资产清理 21

固定资产合计 22 1,173.32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23

净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496,902.94 12,386,564.55

  受托代理资产 24 限定性净资产 43 37.50 90,363.26

净资产合计 44 12,496,940.44 12,476,927.81

资产总计： 25 12,497,040.44 12,477,027.8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5 12,497,040.44 12,477,027.81

单位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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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活动表
会民非02表

单位名称：江汉区慈善会                                                     2024年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1

其中：捐赠收入 2          559,374.39              90,325.76               649,700.15                             -   

会费收入 3                               -                     250.00                     250.00 

提供服务收入 4                               -                               -   

商品销售收入 5                               -                               -   

政府补助收入 6                               -                               -   

投资收益 7                               -                               -   

其他收入 8            21,618.90                 21,618.90              28,167.53               28,167.53 

收入合计 9          580,993.29              90,325.76               671,319.05              28,417.53                           -                 28,417.53 

二、费用 10

（一）业务活动成本 11 485,115.00               485,115.00                             -   

其中：工资及补贴 12                               -                               -   

招待费 13                               -                               -   

（二）管理费用 14          206,216.68               206,216.68              43,291.48               43,291.48 

（三）筹资费用 15                               -                               -   

（四）其他费用 16                               -                               -   

费用合计 17          691,331.68                           -                 691,331.68              43,291.48                           -                 43,291.4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性净资产

18               691,331.68               43,291.48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净资产
为减少额，以“-”号填列）

19         -110,338.39              90,325.76               -20,012.63            -14,873.95                           -                -14,873.95 

单位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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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金 流 量 表
  会民非03表 

单位名称：江汉区慈善会                                        2024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08,326.76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350.0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21,618.90                              28,167.53 

    现金流入小计 13               229,945.66                              28,517.53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43,634.93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44,735.53                              43,291.48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61,481.15 

    现金流出小计 23               249,851.61                              43,291.48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19,905.95                             -14,773.9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   

        现金流入小计 34                               -                                              -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1,280.0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   

        现金流出小计 43                   1,280.00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1,280.00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   

    现金流入小计 50                               -                                              -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   

    偿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   

        现金流出小计 58                               -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21,185.95                             -14,773.95 

 单位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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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区慈善会
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本附注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单位的基本情况

江汉区慈善会（以下简称“本单位”或“江汉区慈善会”）于 2007年 6月 28日经武汉市江汉

区行政审批局批准设立，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420103799761694L; 住

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常发里 129号；法定代表人：宗鹏；注册资金：伍万元整；业务主管

单位：武汉市江汉区民政局；主要业务范围：筹建善款、紧急救助、扶贫济困、慈善救助、

公益救助、交流与合作。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单位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民

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以

下合称“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行编制。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

本单位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相关信息。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一) 会计期间

本单位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即每年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二) 记账本位币

本单位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三)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单位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均以历史成本进行计价。资产如果发生减

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四) 捐赠资产的计价原则

对于接受捐赠的现金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入账。对于接受捐赠的非现金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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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接受捐赠的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应当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其入账价值：

1.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等）的，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

的金额作为入账价值。如果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大，受赠资产应当

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其入账价值。

2.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以上所称的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

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的确定顺序如下：

1.如果同类或者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同类或者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公

允价值。

2.如果同类或类似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或者无法找到同类或者类似资产的，应当采用合

理的计价方法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在应当采用公允价值的情况下，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实无法可靠计

量，则应当设置辅助账，单独登记所取得资产的名称、数量、来源、用途等情况。在以后会

计期间，如果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应当在其能够可靠计量的会计期间予以确认，

并以公允价值计量。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单位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是指本单位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

的存款。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等价物，是指持有的期限短、流动性强、易于转

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六) 外币业务折算

本单位对发生的外币交易，采用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折合本位币入账。资产负债表日

外币货币性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因该日的即期汇率与初始确认时或者前一资

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汇兑差额，除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

在资本化期间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外，均计入当期费用。

(七) 应收款项

本单位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款。

(八) 存货

1.存货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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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包括在业务活动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或捐赠仍处在生产过

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者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 物资、商品等。

2.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存货发出时，采取先进先出法确定其发出的实际成本。

3.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单位的存货盘存制度为永续盘存制。

5.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采用一次转销法摊销。

(九) 待摊费用

本单位待摊费用是指已经支出，但受益期限在一年以内（包含一年）的各项费用。待摊

费用按费用项目的受益期限分期摊销。若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本单位受益，则将尚未

摊销的该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费用。

(十)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

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同时满足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应流入本单位且该固定资产的

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固定资产分类和折旧方法

本单位固定资产主要分为：房屋及建筑物、家具、运输工具、电子设备、专用设备；折

旧方法采用年限平均法。根据各类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确定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和

预计净残值。并在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如

与原先估计数存在差异的，进行相应的调整。除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

价入账的土地之外，本单位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资产类别 使用寿命（年） 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30 3 3.23

家具 10 2 9.8

运输工具 30 3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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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类别 使用寿命（年） 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30 3 3.23

电子设备 3 0 33.3

专用设备 5 1 19.8

(十一) 应付工资

应付工资，是指单位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

补偿。应付工资主要包括的各种工资、奖金、津贴等。

(十二) 收入

1.捐赠收入

本单位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所取得的收入。捐赠收入应当按照是否存在限定区分

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如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者（和）用

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为限定性收入；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

2.政府补助收入

本单位因为政府拨款或者政府机构给予的补助而取得的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应当按照是

否存在限定区分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如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

制或者（和）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为限定性收入；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收入，为

非限定性收入。

3.其他收入

本单位除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如确实无法支

付的应付款项、存货盘盈、固定资产盘盈、固定资产处置净收入、无形资产处置净收入等。

(十三) 费用核算方法

费用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导致本期经济利益减少或者服务潜

力的流出。费用应当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等。民

间非营利组织发生的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按其发

生额计入当期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

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民间

非营利组织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或者类似权力机构）经费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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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费、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离退休人员工资及补助，以及办公费、水电费、

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和应偿还的受赠资产等。

（3）筹资费用：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它包括民间非

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借款费用、汇兑损失（减

汇兑收益）等。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举办募款活动费、准备、

印刷和发放募款宣传资料费以及其他与募款或者争取捐赠资产有关的费用。

（4）其他费用：民间非营利组织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上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者

筹资费用中的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无形资产处置净损失等。

五、主要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一)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本单位本年度无主要会计政策变更

(二) 主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本单位本年度无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三)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本单位本年度未发生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六、税项

(一) 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缴 免税

（二）税收优惠

根据 2024年 12月 31日《武汉市江汉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汉区税务局关于公

布江汉区 2024年度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名单的通知》江财〔2024〕21号文，本单位取得 2024

年武汉市江汉区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有效期 5年。

七、财务报表重要项目注释

(一) 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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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12,387,586.69 12,411,900.44
其他货币资金 3,127.80 -

合计 12,390,714.49 12,411,900.44

说明：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详细如下：

项目 开户行 账号
账户

类型
币种 期末余额

银行存款
民生银行武汉青

年支行支行
0516014210000835 基本户 人民币 12,387,586.69

小计 12,387,586.69

其他货币资金 财务通 1680519152 人民币 3,127.80

小计 12,390,714.49

(二) 存货

1.存货的分类

项目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期末余额

红外热成像仪 85,140.00 - - 85,140.00

非日用物品 - 164,304.00 164,304.00 -

食品 - 277,069.39 277,069.39 -
合计 85,140.00 441,373.39 441,373.39 85,140.00

(三) 固定资产

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值 - 1,280.00 - 1,280.00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 - - -

家具 - - - -

运输工具 - - - -

电子设备 - 1,280.00 - 1,280.00

专用设备 - - - -

二、累计折旧 - 106.68 - 106.68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 - - -

家具 - - - -

运输工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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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电子设备 - 106.68 - 106.68

专用设备 - - - -

三、固定减值准备 - - - -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 - - -

家具 - - - -

运输工具 - - - -

电子设备 - - - -

专用设备 - - - -

四、固定资产净值 - 1,173.32 - 1,173.32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 - - -

家具 - - - -

运输工具 - - - -

电子设备 - 1,173.32 - 1,173.32

专用设备 - - - -

(四) 预收款项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个人会费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1.预收款项明细情况

款型性质 账面余额 占应付账款合计的比例（%）

付凯 23年预付 25年会费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五) 净资产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非限定性净资产 12,496,902.94 580,993.29 691,331.68 12,386,564.55

限定性净资产 37.50 90,325.76 - 90,363.26

合计 12,496,940.44 671,319.05 691,331.68 12,476,927.81

说明：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单位净资产为 12,476,927.81元，高于开办资金 5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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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入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捐赠收入 649,700.15 -

会费收入 - 250.00

商品销售收入 - -
其他收入 21,618.90 28,167.53

合计 671,319.05 28,417.53

大额捐赠收入前五名如下：

捐赠人 捐款/捐物 金额

湖北立旺食品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捐物 277,069.39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164,304.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100,000.00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捐款 30,000.0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销
售分公司

捐款 30,000.00

合计 601,373.39

(七) 业务活动成本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捐赠支出 485,115.00 -

合计 485,115.00 -

(八) 管理费用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工资奖金 44,735.53 42,894.58

社会保障费 396.90 396.90
办公费 126,549.25 -
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 34,535.00 -

合计 206,216.68 43,291.48

说明：根据《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民发〔2016〕

189号）第七条：“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年度慈善活动支

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三”。本

单位本年度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 29.83%，系本年度支付以前年度费用 13.78万元导致；

如扣除支付以前年度费用，本单位本年度管理费用占当年总支出的 9.9%。

本单位按管理和审批权限和费用开支范围支付各项费用，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控制费用

开支。

八、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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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

资发生

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童享江汉益童前行 45,591.86 4,100.00 4,100.00
满春街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社区公益节 15,000.00 0.00

“情暖江汉”困难群

众帮扶慰问
5,000.00 5,000.00 5,000.00

困难群众保险卡 164,304.00 164,304.00 164,304.00
民族街道幸福家园

村社互助项目款
1,733.90 1,733.90 1,733.90

合计 261,629.76 201,037.90 - - 4,100.00 - 205,137.90

九、受托代理业务的情况说明

无。

十、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无。

十一、接受劳务捐赠的情况说明

无。

十二、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无。

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十四、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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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五、财务报表的批准

2024年度财务报表系本单位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编制。

江汉区慈善会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